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簡字第37號

原      告  白彥倫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張克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芝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

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1款至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

訴請求：「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時有新

臺幣（下同）269,806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

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7月9日本院審理時，變更其起訴請

求為：「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

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85頁）。核原告前

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並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85頁），依上開規定，

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始為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

照）。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雖非法所不許，惟仍

應以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要件，故原告訴請

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必其有合法之法律關係存在為

前提，始有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之基礎（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

張訴外人黃國哲與被告簽訂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至113年4月18日止，對被告有保單價值

準備金債權273,514元（下稱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

權）存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就黃國哲對被告有無系爭

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有所爭執，且該爭執攸關原告得否

遂行其終局之強制執行而實現其私權，原告主觀上認為其私

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

認判決除去，依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主張對訴外人群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有9,500,000元債

權存在，嗣原告向鈞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黃國哲向被告依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

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含日後終止契約所得領取之

解約金）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

執字第53093號清償債務等事件受理在案。詎被告回函鈞院

民事執行處謂黃國哲在被告有保險契約及解約金存在，但否

認黃國哲得領取而聲明異議，致原告債權無法清償。

　㈡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

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得向被告請領保單價值準備金，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

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維護原

告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

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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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黃國哲係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即訴外人李玉琴。系爭

郵政保險契約為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

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故簡

易人壽保險法為保險法之特別法，自應優先適用之。且依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條款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

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

理」規定，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

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91年7月10日修正前之簡易人壽

保險法（下稱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及適用91年

12月27日修正前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下稱修正前

投保規則），不因簡易人壽保險法嗣後之修正而溯及既往。

  ㈡又依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

聲明終止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24條「遇有第17

條、第18條或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

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

還積存金之一部分」，及修正前投保規則第28條第2項「要

保人終止契約應會知受益人，以便其依本法第24條於契約變

動通知書內附帶請求或單獨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

定。可知要保人即黃國哲雖得隨時請求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

約，然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後，可得請求發還積存金者係

受益人即李玉琴，而非要保人即黃國哲。

  ㈢本件黃國哲與被告間於84年11月30日締結系爭郵政保險契

約，其性質屬民事契約，雙方合意約定「系爭郵政保險契約

未規定事項，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之簡易人壽保險法

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及「要保人因終止

契約得請求發還之積存金，應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受益人

請求發還積存金」，故要保人即黃國哲不因系爭郵政保險契

約經執行法院命令終止而對被告有任何金錢請求權存在。

　㈣原告雖援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意旨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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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

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對被告應存有系爭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乃於法無據。查最

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案件事實背景乃為要保

人依保險法規定終止壽險契約，請求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

然本件為簡易人壽保險，因簡易人壽保險法係屬保險法之特

別法，應優先適用，且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修正前簡

易人壽保險法第24條已明文規定積存金請求權人為受益人而

非要保人，則不同性質案件事實背景自無法比附援引，原告

之主張無理由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國哲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如附表所示之系爭郵政保

險契約，保險金額1,000,000元，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

益人為第三人李玉琴，及設算截至113年4月18日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為273,514元等情，有被告113年4月19日壽字第11300

26584號函、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

頁、第47頁至第48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

頁），可信為真正。

  ㈡原告主張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

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86

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42頁

至第45頁）。經查：

　  1.按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

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性質上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簡

易人壽保險契約於簡易人壽保險法有相關規定之情形下，

自應優先適用之。簡易人壽保險法雖於91年7月10日修正

全文43條並公布之，並於92年1月1日經行政院命令施行，

然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簽訂日期為84年11月30日，依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新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於系爭保險契

約並無適用餘地。再觀諸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第1條「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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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

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約定（見本院卷第49頁），是

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修正前簡

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

　　2.觀諸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7條「要保人得照章請求變

更保險契約」、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上

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19條第1項「要保人

不依章程所定猶豫期間內，繳納到期保險費時，保險人應

停止其契約之效力」、第23條「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保險人除依第24條之規定辦理外，不負賠償責任：一、被

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或回復效力後1年以內自殺

者。二、要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四、被保險

人死亡，要保人或受益人不照章通知保險人者」等規定，

再依同法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第19條或前條第

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

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

知要保人黃國哲，雖得請求被告變更或終止系爭郵政保險

契約，然其變更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給付積存金者，

係受益人，而非要保人，且於保險契約因要保人未繳納保

險費而停止效力或有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3條第1、

2、4款所定情事發生時，亦然，自難認本件於本院扣押執

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

約，有現已可請求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之債權存在。

　　3.又91年7月10日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6條雖將「積存

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於立法理由第3項明

載「第2項明定依前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之權

利，並參照保險法第109條、第119條規定，將『積存金』

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等語。然就簡易人壽保險之

要保人而言，仍僅為因保險人解除契約時可得請求之給

付，尚不因上開名稱之不同，而更異為屬要保人任意終止

契約後得請求之給付，核與一般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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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解約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其得隨時

以終止契約或請求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之方式取

回之情形迥異。兩者性質既有不同，自無從執此做為本件

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4.此外，原告就本件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

被告有何已得領取或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

情，復未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是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

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云云，於法即有未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

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

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附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2,980元

合　　　　計　　　       2,980元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編

號

保險商品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受益人

保單價值準備

金

(新臺幣)

計算基準日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

郵政20年付費安和

終身險

(00000000)

黃國哲 李玉琴 273,514元 113年4月18日

合

計
 273,5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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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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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簡字第37號
原      告  白彥倫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張克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芝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時有新臺幣（下同）269,806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7月9日本院審理時，變更其起訴請求為：「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85頁）。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85頁），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雖非法所不許，惟仍應以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要件，故原告訴請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必其有合法之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始有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黃國哲與被告簽訂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至113年4月18日止，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273,514元（下稱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就黃國哲對被告有無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有所爭執，且該爭執攸關原告得否遂行其終局之強制執行而實現其私權，原告主觀上認為其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依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主張對訴外人群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有9,500,000元債權存在，嗣原告向鈞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黃國哲向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含日後終止契約所得領取之解約金）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字第53093號清償債務等事件受理在案。詎被告回函鈞院民事執行處謂黃國哲在被告有保險契約及解約金存在，但否認黃國哲得領取而聲明異議，致原告債權無法清償。
　㈡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被告請領保單價值準備金，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維護原告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黃國哲係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即訴外人李玉琴。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為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故簡易人壽保險法為保險法之特別法，自應優先適用之。且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條款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規定，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91年7月10日修正前之簡易人壽保險法（下稱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及適用91年12月27日修正前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下稱修正前投保規則），不因簡易人壽保險法嗣後之修正而溯及既往。
  ㈡又依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止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及修正前投保規則第28條第2項「要保人終止契約應會知受益人，以便其依本法第24條於契約變動通知書內附帶請求或單獨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要保人即黃國哲雖得隨時請求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然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後，可得請求發還積存金者係受益人即李玉琴，而非要保人即黃國哲。
  ㈢本件黃國哲與被告間於84年11月30日締結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其性質屬民事契約，雙方合意約定「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之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及「要保人因終止契約得請求發還之積存金，應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發還積存金」，故要保人即黃國哲不因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經執行法院命令終止而對被告有任何金錢請求權存在。
　㈣原告雖援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意旨稱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對被告應存有系爭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乃於法無據。查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案件事實背景乃為要保人依保險法規定終止壽險契約，請求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然本件為簡易人壽保險，因簡易人壽保險法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且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4條已明文規定積存金請求權人為受益人而非要保人，則不同性質案件事實背景自無法比附援引，原告之主張無理由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國哲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如附表所示之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保險金額1,000,000元，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李玉琴，及設算截至113年4月18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273,514元等情，有被告113年4月19日壽字第1130026584號函、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頁、第47頁至第48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可信為真正。
  ㈡原告主張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86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42頁至第45頁）。經查：
　  1.按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性質上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簡易人壽保險契約於簡易人壽保險法有相關規定之情形下，自應優先適用之。簡易人壽保險法雖於91年7月10日修正全文43條並公布之，並於92年1月1日經行政院命令施行，然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簽訂日期為84年11月30日，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新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於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適用餘地。再觀諸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約定（見本院卷第49頁），是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
　　2.觀諸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7條「要保人得照章請求變更保險契約」、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上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19條第1項「要保人不依章程所定猶豫期間內，繳納到期保險費時，保險人應停止其契約之效力」、第23條「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保險人除依第24條之規定辦理外，不負賠償責任：一、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或回復效力後1年以內自殺者。二、要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四、被保險人死亡，要保人或受益人不照章通知保險人者」等規定，再依同法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要保人黃國哲，雖得請求被告變更或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然其變更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給付積存金者，係受益人，而非要保人，且於保險契約因要保人未繳納保險費而停止效力或有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3條第1、2、4款所定情事發生時，亦然，自難認本件於本院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有現已可請求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之債權存在。
　　3.又91年7月10日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6條雖將「積存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於立法理由第3項明載「第2項明定依前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之權利，並參照保險法第109條、第119條規定，將『積存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等語。然就簡易人壽保險之要保人而言，仍僅為因保險人解除契約時可得請求之給付，尚不因上開名稱之不同，而更異為屬要保人任意終止契約後得請求之給付，核與一般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其得隨時以終止契約或請求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之方式取回之情形迥異。兩者性質既有不同，自無從執此做為本件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4.此外，原告就本件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有何已得領取或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情，復未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是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云云，於法即有未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附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保險商品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受益人

		保單價值準備金
(新臺幣)

		計算基準日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
郵政20年付費安和終身險
(00000000)

		黃國哲

		李玉琴

		273,514元

		113年4月18日



		合計

		


		


		


		273,514元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2,980元
合　　　　計　　　       2,980元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簡字第37號
原      告  白彥倫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張克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芝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
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
    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1款至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
    訴請求：「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時有新
    臺幣（下同）269,806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
    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7月9日本院審理時，變更其起訴請
    求為：「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
    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85頁）。核原告前
    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並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85頁），依上開規定，
    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
    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
    始為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
    。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雖非法所不許，惟仍應以
    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要件，故原告訴請確認
    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必其有合法之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
    ，始有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之基礎（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訴
    外人黃國哲與被告簽訂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
    政保險契約），至113年4月18日止，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債權273,514元（下稱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
    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就黃國哲對被告有無系爭郵政保
    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有所爭執，且該爭執攸關原告得否遂行其
    終局之強制執行而實現其私權，原告主觀上認為其私法上地
    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
    除去，依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主張對訴外人群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有9,500,000元債權
    存在，嗣原告向鈞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黃國哲向被告依系爭
    郵政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
    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含日後終止契約所得領取之解
    約金）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
    字第53093號清償債務等事件受理在案。詎被告回函鈞院民
    事執行處謂黃國哲在被告有保險契約及解約金存在，但否認
    黃國哲得領取而聲明異議，致原告債權無法清償。
　㈡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
    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得向被告請領保單價值準備金，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
    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維護原
    告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
    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黃國哲係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即訴外人李玉琴。系爭
    郵政保險契約為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
    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故簡
    易人壽保險法為保險法之特別法，自應優先適用之。且依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條款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
    ，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
    」規定，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系
    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91年7月10日修正前之簡易人壽保
    險法（下稱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及適用91年12
    月27日修正前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下稱修正前投
    保規則），不因簡易人壽保險法嗣後之修正而溯及既往。
  ㈡又依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
    聲明終止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24條「遇有第17
    條、第18條或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
    ，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
    積存金之一部分」，及修正前投保規則第28條第2項「要保
    人終止契約應會知受益人，以便其依本法第24條於契約變動
    通知書內附帶請求或單獨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
    可知要保人即黃國哲雖得隨時請求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
    然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後，可得請求發還積存金者係受益
    人即李玉琴，而非要保人即黃國哲。
  ㈢本件黃國哲與被告間於84年11月30日締結系爭郵政保險契約
    ，其性質屬民事契約，雙方合意約定「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未
    規定事項，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之簡易人壽保險法及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及「要保人因終止契
    約得請求發還之積存金，應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
    求發還積存金」，故要保人即黃國哲不因系爭郵政保險契約
    經執行法院命令終止而對被告有任何金錢請求權存在。
　㈣原告雖援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意旨稱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
    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
    對被告應存有系爭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乃於法無據。查最
    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案件事實背景乃為要保
    人依保險法規定終止壽險契約，請求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
    然本件為簡易人壽保險，因簡易人壽保險法係屬保險法之特
    別法，應優先適用，且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修正前簡
    易人壽保險法第24條已明文規定積存金請求權人為受益人而
    非要保人，則不同性質案件事實背景自無法比附援引，原告
    之主張無理由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國哲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如附表所示之系爭郵政保
    險契約，保險金額1,000,000元，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
    益人為第三人李玉琴，及設算截至113年4月18日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為273,514元等情，有被告113年4月19日壽字第11300
    26584號函、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
    頁、第47頁至第48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
    頁），可信為真正。
  ㈡原告主張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
    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86頁
    ），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42頁至
    第45頁）。經查：
　  1.按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
      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性質上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簡
      易人壽保險契約於簡易人壽保險法有相關規定之情形下，
      自應優先適用之。簡易人壽保險法雖於91年7月10日修正
      全文43條並公布之，並於92年1月1日經行政院命令施行，
      然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簽訂日期為84年11月30日，依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新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於系爭保險契
      約並無適用餘地。再觀諸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第1條「本保
      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
      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約定（見本院卷第49頁），是
      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修正前簡
      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
　　2.觀諸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7條「要保人得照章請求變
      更保險契約」、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上
      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19條第1項「要保人
      不依章程所定猶豫期間內，繳納到期保險費時，保險人應
      停止其契約之效力」、第23條「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保險人除依第24條之規定辦理外，不負賠償責任：一、被
      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或回復效力後1年以內自殺者
      。二、要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四、被保險人
      死亡，要保人或受益人不照章通知保險人者」等規定，再
      依同法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第19條或前條第1
      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
      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
      要保人黃國哲，雖得請求被告變更或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
      約，然其變更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給付積存金者，係
      受益人，而非要保人，且於保險契約因要保人未繳納保險
      費而停止效力或有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3條第1、2、
      4款所定情事發生時，亦然，自難認本件於本院扣押執行
      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
      有現已可請求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之債權存在。
　　3.又91年7月10日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6條雖將「積存
      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於立法理由第3項明
      載「第2項明定依前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之權利
      ，並參照保險法第109條、第119條規定，將『積存金』修正
      為『保單價值準備金』」等語。然就簡易人壽保險之要保人
      而言，仍僅為因保險人解除契約時可得請求之給付，尚不
      因上開名稱之不同，而更異為屬要保人任意終止契約後得
      請求之給付，核與一般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
      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其得隨時以終止契
      約或請求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之方式取回之情形
      迥異。兩者性質既有不同，自無從執此做為本件有利於原
      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4.此外，原告就本件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
      被告有何已得領取或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
      情，復未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是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
      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云云，於法即有未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
    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
    ，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附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保險商品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受益人 保單價值準備金 (新臺幣) 計算基準日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 郵政20年付費安和終身險 (00000000) 黃國哲 李玉琴 273,514元 113年4月18日 合計    273,514元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2,980元
合　　　　計　　　       2,980元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簡字第37號
原      告  白彥倫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張克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芝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時有新臺幣（下同）269,806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7月9日本院審理時，變更其起訴請求為：「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85頁）。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85頁），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雖非法所不許，惟仍應以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要件，故原告訴請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必其有合法之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始有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黃國哲與被告簽訂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至113年4月18日止，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273,514元（下稱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就黃國哲對被告有無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有所爭執，且該爭執攸關原告得否遂行其終局之強制執行而實現其私權，原告主觀上認為其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依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主張對訴外人群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有9,500,000元債權存在，嗣原告向鈞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黃國哲向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含日後終止契約所得領取之解約金）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字第53093號清償債務等事件受理在案。詎被告回函鈞院民事執行處謂黃國哲在被告有保險契約及解約金存在，但否認黃國哲得領取而聲明異議，致原告債權無法清償。
　㈡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被告請領保單價值準備金，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維護原告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黃國哲係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即訴外人李玉琴。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為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故簡易人壽保險法為保險法之特別法，自應優先適用之。且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條款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規定，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91年7月10日修正前之簡易人壽保險法（下稱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及適用91年12月27日修正前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下稱修正前投保規則），不因簡易人壽保險法嗣後之修正而溯及既往。
  ㈡又依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止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及修正前投保規則第28條第2項「要保人終止契約應會知受益人，以便其依本法第24條於契約變動通知書內附帶請求或單獨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要保人即黃國哲雖得隨時請求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然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後，可得請求發還積存金者係受益人即李玉琴，而非要保人即黃國哲。
  ㈢本件黃國哲與被告間於84年11月30日締結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其性質屬民事契約，雙方合意約定「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之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及「要保人因終止契約得請求發還之積存金，應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發還積存金」，故要保人即黃國哲不因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經執行法院命令終止而對被告有任何金錢請求權存在。
　㈣原告雖援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意旨稱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對被告應存有系爭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乃於法無據。查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案件事實背景乃為要保人依保險法規定終止壽險契約，請求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然本件為簡易人壽保險，因簡易人壽保險法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且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4條已明文規定積存金請求權人為受益人而非要保人，則不同性質案件事實背景自無法比附援引，原告之主張無理由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國哲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如附表所示之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保險金額1,000,000元，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李玉琴，及設算截至113年4月18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273,514元等情，有被告113年4月19日壽字第1130026584號函、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頁、第47頁至第48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可信為真正。
  ㈡原告主張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86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42頁至第45頁）。經查：
　  1.按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性質上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簡易人壽保險契約於簡易人壽保險法有相關規定之情形下，自應優先適用之。簡易人壽保險法雖於91年7月10日修正全文43條並公布之，並於92年1月1日經行政院命令施行，然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簽訂日期為84年11月30日，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新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於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適用餘地。再觀諸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約定（見本院卷第49頁），是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
　　2.觀諸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7條「要保人得照章請求變更保險契約」、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上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19條第1項「要保人不依章程所定猶豫期間內，繳納到期保險費時，保險人應停止其契約之效力」、第23條「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保險人除依第24條之規定辦理外，不負賠償責任：一、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或回復效力後1年以內自殺者。二、要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四、被保險人死亡，要保人或受益人不照章通知保險人者」等規定，再依同法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要保人黃國哲，雖得請求被告變更或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然其變更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給付積存金者，係受益人，而非要保人，且於保險契約因要保人未繳納保險費而停止效力或有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3條第1、2、4款所定情事發生時，亦然，自難認本件於本院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有現已可請求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之債權存在。
　　3.又91年7月10日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6條雖將「積存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於立法理由第3項明載「第2項明定依前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之權利，並參照保險法第109條、第119條規定，將『積存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等語。然就簡易人壽保險之要保人而言，仍僅為因保險人解除契約時可得請求之給付，尚不因上開名稱之不同，而更異為屬要保人任意終止契約後得請求之給付，核與一般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其得隨時以終止契約或請求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之方式取回之情形迥異。兩者性質既有不同，自無從執此做為本件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4.此外，原告就本件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有何已得領取或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情，復未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是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云云，於法即有未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附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保險商品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受益人

		保單價值準備金
(新臺幣)

		計算基準日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
郵政20年付費安和終身險
(00000000)

		黃國哲

		李玉琴

		273,514元

		113年4月18日



		合計

		


		


		


		273,514元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2,980元
合　　　　計　　　       2,980元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書記官  潘美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保險簡字第37號
原      告  白彥倫
訴訟代理人  劉彥麟律師
被      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宏謀
訴訟代理人  張克西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芝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單價值準備金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玖佰捌拾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簡易訴訟程序，除本章別有規定外，仍適用第一章通常訴訟程序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第436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起訴請求：「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時有新臺幣（下同）269,806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7月9日本院審理時，變更其起訴請求為：「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見本院卷第85頁）。核原告前揭變更，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且係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並經被告同意（見本院卷第85頁），依上開規定，於法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須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始為存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存否之訴，雖非法所不許，惟仍應以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為要件，故原告訴請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必其有合法之法律關係存在為前提，始有請求確認他人間法律關係不存在之基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訴外人黃國哲與被告簽訂如附表所示之保險契約（下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至113年4月18日止，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273,514元（下稱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惟為被告否認，是兩造就黃國哲對被告有無系爭郵政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有所爭執，且該爭執攸關原告得否遂行其終局之強制執行而實現其私權，原告主觀上認為其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依前揭說明，應認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主張對訴外人群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有9,500,000元債權存在，嗣原告向鈞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黃國哲向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已得請領之保險給付、已得領取之解約金及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含日後終止契約所得領取之解約金）聲請強制執行，並經鈞院民事執行處以110年度司執字第53093號清償債務等事件受理在案。詎被告回函鈞院民事執行處謂黃國哲在被告有保險契約及解約金存在，但否認黃國哲得領取而聲明異議，致原告債權無法清償。
　㈡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得向被告請領保單價值準備金，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有理由，爰提起本件訴訟維護原告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
四、被告答辯略以：
  ㈠黃國哲係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即訴外人李玉琴。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為郵政簡易人壽保險，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故簡易人壽保險法為保險法之特別法，自應優先適用之。且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條款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規定，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91年7月10日修正前之簡易人壽保險法（下稱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及適用91年12月27日修正前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下稱修正前投保規則），不因簡易人壽保險法嗣後之修正而溯及既往。
  ㈡又依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止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及修正前投保規則第28條第2項「要保人終止契約應會知受益人，以便其依本法第24條於契約變動通知書內附帶請求或單獨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要保人即黃國哲雖得隨時請求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然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後，可得請求發還積存金者係受益人即李玉琴，而非要保人即黃國哲。
  ㈢本件黃國哲與被告間於84年11月30日締結系爭郵政保險契約，其性質屬民事契約，雙方合意約定「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之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及「要保人因終止契約得請求發還之積存金，應由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發還積存金」，故要保人即黃國哲不因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經執行法院命令終止而對被告有任何金錢請求權存在。
　㈣原告雖援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意旨稱保單價值準備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故黃國哲為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對被告應存有系爭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乃於法無據。查最高法院105年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定案件事實背景乃為要保人依保險法規定終止壽險契約，請求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然本件為簡易人壽保險，因簡易人壽保險法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應優先適用，且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成立時即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4條已明文規定積存金請求權人為受益人而非要保人，則不同性質案件事實背景自無法比附援引，原告之主張無理由等語。
　㈤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黃國哲於84年11月30日向被告投保如附表所示之系爭郵政保險契約，保險金額1,000,000元，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理賠受益人為第三人李玉琴，及設算截至113年4月18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273,514元等情，有被告113年4月19日壽字第1130026584號函、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等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頁、第47頁至第48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6頁），可信為真正。
  ㈡原告主張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12頁、第86頁），惟為被告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見本院卷第42頁至第45頁）。經查：
　  1.按簡易人壽保險法，專以投保程序簡便，且保險金額較低之人壽保險為規範對象，性質上係屬保險法之特別法，簡易人壽保險契約於簡易人壽保險法有相關規定之情形下，自應優先適用之。簡易人壽保險法雖於91年7月10日修正全文43條並公布之，並於92年1月1日經行政院命令施行，然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簽訂日期為84年11月30日，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新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於系爭保險契約並無適用餘地。再觀諸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第1條「本保險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依簡易人壽保險法及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規定辦理」約定（見本院卷第49頁），是關於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所未約定事項，即應適用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之規定。
　　2.觀諸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7條「要保人得照章請求變更保險契約」、第18條「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上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既往」、第19條第1項「要保人不依章程所定猶豫期間內，繳納到期保險費時，保險人應停止其契約之效力」、第23條「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保險人除依第24條之規定辦理外，不負賠償責任：一、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或回復效力後1年以內自殺者。二、要保人故意致死被保險人者。......四、被保險人死亡，要保人或受益人不照章通知保險人者」等規定，再依同法第24條「遇有第17條、第18條，第19條或前條第1款第2款或第4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繳納1年6個月以上者，受益人得照章請求發還積存金之一部分」規定，可知要保人黃國哲，雖得請求被告變更或終止系爭郵政保險契約，然其變更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給付積存金者，係受益人，而非要保人，且於保險契約因要保人未繳納保險費而停止效力或有修正前簡易人壽保險法第23條第1、2、4款所定情事發生時，亦然，自難認本件於本院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依系爭郵政保險契約，有現已可請求或終止契約後可得請求之債權存在。
　　3.又91年7月10日修正之簡易人壽保險法第16條雖將「積存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並於立法理由第3項明載「第2項明定依前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之權利，並參照保險法第109條、第119條規定，將『積存金』修正為『保單價值準備金』」等語。然就簡易人壽保險之要保人而言，仍僅為因保險人解除契約時可得請求之給付，尚不因上開名稱之不同，而更異為屬要保人任意終止契約後得請求之給付，核與一般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係由要保人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其得隨時以終止契約或請求減少保單價值準備金或解約金之方式取回之情形迥異。兩者性質既有不同，自無從執此做為本件有利於原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4.此外，原告就本件扣押執行命令送達時，要保人黃國哲對被告有何已得領取或現存在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等情，復未舉證證明之，以實其說，是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有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云云，於法即有未合。
六、綜上所述，原告訴請確認黃國哲對被告於113年4月18日時有273,51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債權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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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詹慶堂
附表：(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編號 保險商品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 受益人 保單價值準備金 (新臺幣) 計算基準日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 郵政20年付費安和終身險 (00000000) 黃國哲 李玉琴 273,514元 113年4月18日 合計    273,514元  
計算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2,980元
合　　　　計　　　       2,980元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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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潘美靜


